淄博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通知）
淄安监字〔2010〕56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
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高新区）安监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工作、贯彻省安监局《关于2010年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和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监管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鲁安监发〔2010〕24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评价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鲁安监发[2010]26号）的要求，结合我市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工作现状，对我市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工作提出以下要求：

一、各区县安监局要继续按照《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8号)、《关于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和试生产（使用）方案备案工作的意见》（安监总危化〔2007〕121号）和《关于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和试生产（使用）方案备案工作的意见》（鲁安监发[2008]2号）的要求，对辖区内的建设项目加强监督检查，对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要加大监察力度,依法打击未经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批准，擅自建设的行为;加强执法监督，对未经批准擅自建设的危化品建设项目，必须依法处罚后方可补办相关安全许可手续。

二、新建危化品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淄发【2009】20号）和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淄政办发【2009】78号）的要求进入化工集中区域或化工园区。现有的危化品企业，在区县政府规划园区内的可进行改扩建，不在园区内的，可进行自动化改造等技术升级改造工作，有计划地逐步迁入化工园区。

三、建设单位在向安监部门提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设立安全审查申请前，应明确界定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范围，详细了解和掌握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选址的周边情况，确定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审批或者核准、备案的政府或者投资主管部门，并准备相应的证明文件、资料，与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许可申请文件、资料一并提交，以便确定建设项目审查方式和权限，防止越权审批。

四、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之前应当依据《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就建设项目安全许可管理分类的适用书面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安监部门的意见，并提供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技术和周边环境概况等材料。由所在区县安监局分类确认后要选择符合相关法规、文件要求的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和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承担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相应工作，并加强监督管理。
五、严格执行《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实施办法》和《山东省工业生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督管理办法》，落实《山东省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审查要点》，规范建设项目安全审查工作。原则上涉及危险工艺和规模较大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安全审查由市安监局组织审查，其他项目可委托区县安监局审查。

六、对委托区县安监局审查的危化品建设项目，要严格按照省安监局《山东省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审查要点（试行）》的要求，组织审查，并在审查书审查意见栏加盖区县安监局公章；对于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设立审查和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审查，依据山东省安监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评价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鲁安监发[2010]26号）附件《危险化学品安全评价报告质量考核评分表（A）》，的要求，按照省局危化处编制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审查专家意见表》（附件1）认真评分，并提出具体意见。如果得分低于700分或评价报告质量存在严重问题，要暂停项目审查，待评价报告修改完善后再行审查。

 

 

附件：《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审查专家意见表》

 

 

 

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主题词：危险化学品  建设项目  安全许可  通知
淄博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0年5月19日印发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审查
专 家 意 见 表

 

 

建设单位： ​                              
建设项目：                              

审查内容：设立安全审查□ 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安全设施竣工验收□

安全评价（设计）单位：                                       
安全评价报告（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审查专家：                               
职务、职称：                             
所在单位：                               
审查日期：  　　     年　　   月　　    日

 

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监制

 

 

 

	审查专家对建设项目安全审查的具体意见


 

安全评价报告质量考核评分表

（适用于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设立安全评价）
	序号
	考核内容
	满分
	评分

	1
	建设项目概况
	200
	 

	2
	危险化学品的理化性能指标和包装、储存、运输的技术要求
	20
	 

	3
	危险、有害因素辨识结果及分析过程
	100
	 

	4
	评价单元划分
	20
	 

	5
	安全评价方法的选择
	40
	 

	6
	危险、有害程度定性、定量分析结果及其分析过程
	160
	 

	7
	事故案例
	20
	 

	8
	安全条件分析
	100
	 

	9
	安全可靠性分析
	100
	 

	10
	安全对策与建议
	80
	 

	11
	评价结论
	40
	 

	12
	安全评价工作经过及与建设单位交流意见
	20
	 

	13
	附图、附件
	60
	 

	14
	评价依据
	20
	 

	15
	版面、文字
	20
	 

	总分
	 
	1000
	 

	考
核

意

见
	考核总分：　　　　　　　　，是否合格：是　□　　否　□，
考核记录及意见：

（填写不下，可另附纸）

 

 

 

 
	 
	 


依据山东省安监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评价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鲁安监发[2010]26号）附件《危险化学品安全评价报告质量考核评分表（A）》进行考核评分，满分1000分，得分在700分以上为合格，低于700分为不合格。

安全评价报告质量考核评分表

（适用于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竣工验收评价）

	序号
	考核内容
	满分
	评分

	1
	建设项目概况
	100
	 

	2
	危险、有害因素辨识结果及分析过程
	80
	 

	3
	评价单元划分
	20
	 

	4
	安全评价方法的选择
	40
	 

	5
	危险、有害程度定性、定量分析结果及其分析过程
	140
	 

	6
	安全条件分析
	60
	 

	7
	安全设施施工、检验和调试情况
	20
	 

	8
	安全生产条件分析
	240
	 

	9
	危险化学品事故及后果、对策和事故案例
	40
	 

	10
	安全对策与建议
	60
	 

	11
	评价结论和建议
	60
	 

	12
	安全评价工作经过及与建设单位的交流意见
	20
	 

	13
	附图、附件
	80
	 

	14
	评价依据
	20
	 

	15
	版面、文字
	20
	 

	总分
	 
	1000
	 

	考
核

意

见
	考核总分：　　　　　　　　，是否合格：是　□　　否　□，
考核记录及意见：

（填写不下，可另附纸）

 

 

 

 

 

 
	 
	 


依据山东省安监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评价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鲁安监发[2010]26号）附件《危险化学品安全评价报告质量考核评分表（A）》进行考核评分。满分1000分，得分在700分以上为合格，低于700分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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